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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稿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2013年 3月 28日 

 

這就叫改革？─我們對年金改革的四個要求 

  2 月中旬，考試院長關中突然發現：試院版公務人員年金案，裡面竟夾帶包含

主管加給的替代率公式(如附件)，馬上找人來問：「怎麼會有這種東西？立刻拿

掉！」就這樣，半個多月前才通過層層審議(銓敘部、考試院、總統府)，風風光

光宣布的公務人員年金方案，就悄悄的改掉主管加給，終於小小修正了 94 年以

來大官小改小官大砍的錯誤方向，問題是：方案設計者之前如何瞞天過海...... 

 

  官方版的烏龍豈只這端，ㄧ方面勞委會認為勞保中自付的分攤比 20%不用動，

銓敘部卻對公教原已自付 35%的分攤比，硬要調高到 50%；又如要刪掉已被勞保

遺屬年金模仿的月撫慰金，方案到了座談會，道理講不過現場出席者，只好回來

ㄧ改再改...... 

 

 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今天召開記者會,以這兩個切片向國人揭示:當前的

執政團隊改革能力不足,方案缺失俯拾皆是,全教總理事長劉欽旭除向社會展

示官版方案的完全剖析手冊外,並嚴肅提出四項要求: 

 

要求追究、要求換人、要求辯論、要求精算 

 

要求追究 

公教退休制度十多年來衍生社會衝突，即使近年來一修再修皆難圓滿，經深入

瞭解，民國 84 年那波改革有重大錯誤，其中定有公僕失職，甚至人謀不臧。

因已造成人民長期對立，公帑耗損，特偵組與監察院應分別就法律責任與政治

責任加以查究。 

 

要求換人 

目前操持方案的文官，有的是過去多波瑕疵改革的主事者，在基層公信力薄

弱，在這次大改革中，又設計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內容(如本次新聞資料)，這批

佔住位置的人即使不是欺下瞞上，事後再修再補，暴露能力不足，容易引導決

策人員做成錯誤判斷。本會認為：用錯師父災難無窮，也深信公務人員中實有

不少能人，只是不受重用，換人，有可能正確改革。此外，政務委員中竟沒有

一人熟悉年金制度，和改革的迫切性不相稱，也凸顯政府的不用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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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辯論 

全教總多年來主動關切退休變革，早已擬成多項修法，委請立委提案完畢，如

關係退撫基金機構再造以提昇績效的退撫二法(99.06)，關係勞保撥補的勞保

條例(99.01)，退休轉任停領月退的相關法案(101.11)，改革不是未來式，而

是現在進行式，連關於退休給付和潛藏不足處理方案，更在去年夏秋之交，就

已由會員大會做成決議，早於朝野四個月，並在去年 11 月在立院公開送請朝

野參考。本會要求所有提出方案者應進行公聽與辯論(包括本會的提案在內)，

讓事關國人重大權益的事項經由公開剖析，由全民檢視。 

 

要求精算 

我們要求停止以喊價方式修法，也反對任何人動輒口頭宣示保證三十年。所有

方案在立院進入協商之前，原提案單位必須提供經過精算師製作簽認的精算報

告。(內含改革案的各關鍵參數條件) 

 

改革不是政黨的專利，我們很難相信：過去粉飾退休基金績效的人，突然會變

成改革要角，我們也不得不懷疑：過去在改革總是站錯邊的人怎能做成正確改

革?我們熱愛我們的工作，希望得到的退休保障是合理踏實的，這和所有受雇

者沒有兩樣，今天我們向社會宣告：打掉壞案，改革才會成功，導正改革，公

民必須作主。 

 

 

新聞聯絡人：副理事長吳忠泰 0928-144881、副秘書長羅德水 0917-8171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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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只有官版才是改革，我們可以用「九制」來形容官版年金改革方案： 

 

1. 給付任意制：原本是確定給付制，現在卻可以隨意變動－－原本退休條例規定的
是繳了一定費率，可以獲取一定比率的退休給付，且繳費用本薪乘二當基準、給付
也用本薪乘二當基準，現在卻是繳費照樣用本薪乘二當基準，到了給付有的人打八
折，有的人打八五折，有的人打九折，法律的誠信蕩然，改革完全不依學理。 

2. 階級踐踏制：目前同一薪級繳費相同，中小學並沒有比教授少繳一塊錢，官方版
卻要教授不用打折，中小學教師打八到八五折，在過去費率確有不足之下，做這種
差別待遇，等於挖中小學教師的繳費去補大學教授的不打折，相信教授也不會願意，
但教育部卻如此主張。 

3. 績效免責制：基金存量不足以支付原來法定的給予是事實，但其中有部份和基金
績效有關，基金的管理操在政府手上，政府一面當裁判，一邊當球員。過去十七年
的績效不彰不用負責任，只要砍給付就能解決危機，這種不用負責任的基金操作，
真是天下最舒服的經理人。 

4. 本末顛倒制：對於法制強度比較高的新制年資退休金猛砍，讓所有在職人員受
傷，對於法制爭議較大的公保優存，卻寧可保留而降利率，想取得社會支持，其實
社會還是不會接受。 

5. 過河拆橋制：不但要刪月撫慰金還要刪補償金，前者是精算時的項目，用來給予
未亡人或未成年子女的安家費，現在連勞保都有遺屬年金，用意完全相同，官方居
然拿「已達成促進選擇月退」為由，後者則是民國八十五年要從恩給制轉成儲金制
的過渡設計，月補償金併到月退休所得，係由公務預算支應而非由基金支應，現在
認為已達到實施退撫新制，所以功成身退，簡直是詐欺，難怪被譏為過河拆橋。 

6. 推卸成本制：要把公教雙方負擔的比率從 35:65改為 50:50，換句話說，總繳費
不變，只是個人變多、政府變少。勞保停在 20:70:10 不動，個人負擔 20％不動，
公教卻要從 35％再提高。邏輯何在？ 

7. 痛宰新人制：新進公教人員未來將採取三層年金制三層的總費用高達薪資的
18.5％，在最年輕者是每月 6299元，在 625薪級的人是每月 13587元，負擔比現在
增加 155％，等於是變相大減薪。 

8. 部會矛盾制：教育部要幫較高薪額的教授不縮水，勞委會要幫較低薪額的勞工給
付不縮水，兩者的思維完全矛盾！許多中高薪的勞工，也可以說勞保保額不利於他
的薪資結構(和教授一樣)，所以替代率好像被灌水，怎麼還要他減少？(勞保 30000
元以上保額部份，勞委會想從 1.55％降為 1.3％)  

9. 中學割裂制：中學教師從培育、敘薪、考核到初任年齡都相同，甚至有許多學校
是完全中學，人力相互支援，政府無視全教總及台北市教師會等反對把高中職切割
到 90制的強力呼籲，仍然刻意留任高中職教師，將引發中學師資更大的代謝停滯。 

資料提供：全教總政策部，引用請註明出處。 

 


